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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发改规〔2025〕1号

尤溪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

《尤溪县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联动机制》的通知

尤溪县天然气经营企业：

为保障尤溪县行政区域内管道天然气安全平稳供应，促进管

道天然气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福建省物价局关于印发<福建省

天然气价格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闽价商〔2017〕242 号）等有

关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尤溪县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联

动机制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报

告我局。

附件：尤溪县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联动机制

尤溪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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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5 年 1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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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联动机制

一、总体原则

根据国务院印发《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8〕31 号）、《福建省物价局关于印发<福建省天然

气价格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闽价商〔2017〕242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机制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机制适用于尤溪县行政区域内天然气联动调整终端用户

销售价格的行为。

三、联动内容

（一）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与天然气购气价格实行联动

调整。即当购气价格一定时间内平均上涨或下降超过一定幅度

时，可按购气价格变化情况作相应同向调整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

价格。

（二）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由综合购气成本（含后期门

站价格）和配气价格组成，即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=购气价

格+配气价格。

购气成本由燃气企业采购的天然气实际到货含税加权平均

价组成；采用槽车运输与管输（门站价格）多气源，按不同气源

购气价格加权平均计算购气价格。燃气企业采购现货气源时应实

时了解市场价格走势，建立询、比价采购机制，低价气优先保障

居民用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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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气价格由配气成本、税费、准许收益等组成，按企业年度

准许总收入除以年度配送气量计算确定。

四、启动条件

（一）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：联动终端用户销售价格以半

年或一年为一个联动调整周期，当购气价格 6 个月平均上涨或下

降幅度达到或超过 20%，则相应提高或降低居民用气销售价格；

购气价格变动幅度未达到 20%，其购气成本累计 12 个月平均上涨

或下降幅度达到或超过 10%时，相应提高或降低居民用气销售价

格。

联动调整后的终端用户销售价格=现行价格+联动调整额

联动调整额=计算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-基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

+上期应调未调折算价格

（二）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：联动终端用户销售价格以

3 个月为一个联动调整周期。由供气企业依据购气价格变化情况

进行测算，适时相应提高或者降低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。实

行最高限价与购气价格联动。具体销售价格在不超过联动最高销

售价格的情况下，由供用气双方协商确定。

联动最高销售价格=上周期购气平均价格+配气价格。

五、启动程序

（一）天然气联动终端用户销售价格可由县价格主管部门依

本机制进行测算主动实施，也可以由供气企业、天然气用户提出

启动建议。达到启动条件的，提出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调整

方案，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报请县政府同意后实施。非居民

天然气最高销售价格依本机制进行调整，无须报政府同意。当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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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价格持续大幅上涨，可能对居民正常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产生

严重不利影响时，可暂时中止联动。

（二）价格调整过程中，如测算的价格水平过高或调整幅度

过大，可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，适当控

制价格水平或降低调整幅度，避免价格过高和大幅波动。居民用

气联动终端用户销售价格原则上单次上调不超过每立方米 0.5

元，当期未足额调整部分产生的差额，纳入后续调整时累加或冲

抵。

（三）非居民用气联动终端用户销售价格发生变动时，应提

前三天提供相关的票据及调价方案报县价格主管部门备案。县价

格主管部门应严格审核上述材料，根据本机制和购气价格变化情

况，及时核实销售价格。

（四）按照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规定，依据本机制调

整具体价格水平时，可以不再开展定价听证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，原则上每三年校核调整一次。

当投资、运输气量、配送气量、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时，可根据

实际情况提前校核调整。

（二）燃气经营企业应及时如实提供天然气采购合同、结算

货款的原始凭证复印件，以及应纳税费等相关资料,并确保所提

供资料客观真实，并在企业门户网站或营业场所定期公开。

（三）为保障困难群众用气不受影响，经民政、退役军人事

务管理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享受国家定期抚恤

补助的优抚对象、“革命五老”人员，调整价格时享受相应的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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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燃气价格优惠政策，每月每户免费供气 5 立方米，超过减免数

量的按规定价格执行。对学校、托育机构、养老福利机构（经民

政部门批准设立且非营利性的）、部队等非居民用户执行居民天

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。

七、其他

（一）本机制由尤溪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机制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五年，期间如遇国

家和省市有关政策调整，从其规定。

抄送：市发改委，县政府，县司法局、县住建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尤溪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5年1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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